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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规制与调整* 

Maria Adele Carrai**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推出了其标志性的外交政策，“一带一路”倡议

(BRI)，旨在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增强国际互联共通。许多人质疑“一带一路”的

真实含义、适用范围以及全球影响。一些人批判其性质不明晰，因为其目前还

没有权威性的BRI投资项目清单，而且该范围内的 FDI也没有明确的监管框架。

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倡议动摇了国际自由秩序与良好治理标准，并担心中国逐

渐武器化的投资会对当前开放、基本分散的 FDI制度造成冲击。 

“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构建了新的监管框架？其特点

是什么，是否威胁到当前国际经济秩序？为了确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批判

是否正确，我们必须着眼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文件、对外直接投资指南、

最近的双边投资协定(BITs)、自贸协定(FTAs)，以及具体实践。 

“一带一路”的五大正式目标有：提高政策协调性；改善六条国际走廊沿

线的基础设施互联；增强贸易与投资合作，尤其是工业部门；推动金融一体化

发展；以及支持民间合作。 自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以

来，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并在 2016年达到峰

值。尽管海外商业与援助活动缺乏完善的法律，自 2013 年以来中国政府已经发

布了成百上千的指令与法规调控对外直接投资，以适应中国发展与产业政策，

并鼓励中国国有企业(SOEs)与私营企业尊重当地习俗，重视社会责任，并支持

环境及劳工保护。例如，《企业海外经营管理规范指南(2018)》鼓励中国的海

外投资者（包括“一带一路”投资者）遵守国内法规与企业自律规章，中国和

东道国的法律以及国际条约。中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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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意见(2017)》阐述了对外投资与“一带一路”的对接方式。从中国对内

投资与对外投资机制来看，将项目分类划分为“鼓励”、“限制”及“禁止”

三种范畴，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在“一带一路”区域的 FDI 政策1。这两份文件

本质上并不矛盾，而且运用了与经合组织的《投资政策框架》以及《经合组织

跨国企业指南》相似的描述。 

如果说中国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规章与指南越来越契合国际标准与最佳实

践，一个主要问题在于中国中央政府对其海外经济活动者缺乏控制，还有其大

多数指南的自愿性质
2
。与母国政府的指南相比，“一带一路”前线的中国国有

企业与政策性银行似乎更了解并适应东道国的规章和法律3。除此之外，由于

“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也不尽相同。

法律框架涵盖支持倡议的谅解备忘录、伙伴关系，以及具有法律效力的 BITs 与

FTAs。中国与北方国家的 BITs 越来越多地包含更全面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

条款、国民待遇以及更广泛的规章条例；与此同时，大多数中国与南方国家的

BITs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都不曾改变，它们对“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和伙伴

关系的补充，也许意寓着在某些领域将采取政府主导的投资保护干预方式4。 

“一带一路”可能尚不明确，而且和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也没有对外投

资的详细规定。然而，这一倡议已经影响到 FDI 规章，经济转型与在部门和国

家之间转移资金，用优先考虑发展权和基础设施的新思路填补发展的图景。尽

管中国可能会频繁地使用多种法律文书来保护其海外投资，而且似乎不会冲击

国际经济秩序，但“一带一路”投资未必会出现相同的监管模式。在处理“一

带一路”沿线东道国不同利益和法律制度问题上，中国秉持求真务实、灵活求

变的理念。鉴于中国“主权优先”的政策，中国迄今避免寻求改革东道国法律

和治理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东道国有机会适应这一倡议。那些在“一带一路”

特定领域（例如基础设施）法律制度薄弱或经验不足的国家，应当创建共同平

台或依托蓝点网络等方案共享知识。 

（南开大学国经所郭子枫翻译）

*
 哥大国际投资展望(Colombia FDI Perspectives)是一个公开辩论的论坛。作者所表达的观点并

不代表 CCSI 或哥伦比亚大学或我们的合作伙伴与支持者的观点。哥大国际投资展望(ISSN 

2158-3579)是一个同行评审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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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CCSI)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的联合中心，是一个领

先的应用研究中心和论坛，致力于可持续国际投资的研究、实践和讨论。我们的任务是制定和传播切实可行的

办法和解决办法，并分析当前的政策性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际投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该中心通过

跨学科研究、咨询项目、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教育项目以及资源和工具的开发来承担其使命。获取更多信

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http://www.ccsi.columbia.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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